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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旬阳县纪委文件
旬纪发〔2020〕40 号

中共旬阳县纪委
关于在全县开展第三个纪律教育学习

宣传月活动的通知

各镇党委，县委各部门，县级国家机关各部门、各人民团体、中

省驻旬各单位党组织：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，

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纪委、

省纪委四次全会、市纪委四届五次全会、县纪委十五届五次全会

部署，扎实落实省委、市委、县委关于深入贯彻落实中央“两个

通报”精神，切实做好赵正永严重违纪违法案以案促改工作有关

要求，不断加强纪律教育，强化纪律执行，助力构建一体推进不

敢腐、不能腐、不想腐体制机制，按照市纪委《关于在全市开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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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个纪律教育学习宣传月活动的通知》（安纪发〔2020〕5 号）

精神，现就在全县开展第三个纪律教育学习宣传月活动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：

一、活动主题

以“守初心、践使命、严纪律、勇担当”为主题，以赵正永、

魏民洲、冯新柱、钱引安、陈国强等反面典型和党的十九大以来

省、市、县查处的严重违纪违法典型案例为镜鉴，以案示警、以

案为鉴、以案促改，深入开展纪律教育，促使广大党员干部坚定

理想信念，牢记初心使命，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；增强纪法敬

畏，严守纪律规矩，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；勇立时代潮

头，主动担当作为，推动旬阳新时代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。

二、参加对象

全体党员、干部及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。

三、时间安排

2020 年 8 月（县属各学校 9 月）。

四、活动内容

（一）围绕党性宗旨教育，进行一次“话廉洁、守初心”专

题研讨。各级各单位要组织全体党员干部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

面从严治党重要论述和来陕考察重要讲话为学习重点，结合赵正

永严重违纪违法案以案促改，以“话廉洁、守初心”为主题开展

专题研讨，追寻初心原点、探讨初心内涵、检视廉洁风险、增强

廉洁意识，真正做到理论学习有收获，思想政治受洗礼。结合单

位部门实际和自身岗位职责，突出问题导向，把历史与现实结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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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来、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、把学习与整改结合起来，把自己

摆进去、把职责摆进去、把工作摆进去，切实增强全面从严治党

的政治自觉、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。

（二）围绕革命传统教育，安排一次“倡廉洁、践使命”主

题党日活动。充分发挥安康丰富的红色资源优势，利用爱国主义

教育基地、干部教育培训现场教学点和省、市、县（区）三级廉

政教育基地等教育教学资源开展革命传统教育。各级各单位党委

（党组）、各党支部要按照就近便利原则，分期分批组织党员干

部进行实地参观，缅怀革命先烈，瞻仰革命遗址，把历史转化为

教材，把现场转化为课堂，回顾共产党人近百年来勇担使命的光

辉历程、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和清正廉洁的优良作风，在革命精

神洗礼中筑牢信仰之基，在红色文化滋养中补足精神之钙，在使

命责任接力中传承清廉之风。

（三）围绕党规党纪教育，组织一次“知廉洁、严纪律”党

纪法规知识测试。各级各单位组织全体干部职工微信搜索并关注

县纪委微信公众号“廉洁旬阳”，进入“微文化-知识测试-陕西

省第三个纪律教育学习宣传月党纪法规知识测试”通道（也可关

注省纪委微信公众号“陕西纪检监察”，进入“知识测试-党纪法

规知识测试”通道），积极参加“练习”或“考试”模块知识测

试（考察篇目附后），以考促学、以考促廉，引导广大党员干部

增强纪律规矩意识和廉洁自律意识，提高拒腐防变能力。题型全

部为不定项选择题。练习无需填写个人信息，不限练习次数，每

次练习设置 10 道题。正式考试需填写考生相关信息，试卷设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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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0 道题，总分 100 分，考试时间 90 分钟，试卷提交后系统自动

生成成绩。每人有两次正式答题机会，教育月活动结束后(学校

9 月 30 日截止，其他单位和人员 8 月 31 日截止)，系统自动选

取最高分计入成绩。成绩 90 分以上为优秀，80-89 分为良好，

60-79 分为合格，60 分以下为不合格。各级各单位要广泛动员、

认真组织，确保教育对象必须全员参与，知识测试必须全面覆盖。

（四）围绕示范教育和警示教育，开展一次“践廉洁、勇担

当”正反面典型教育。各级各单位要认真组织学习陕西历史名人

的廉洁故事、经典家规家训、抗疫英雄和时代楷模谷文昌、杨善

洲、张富清、黄文秀以及张明俊等优秀党员干部的先进事迹，以

正面典型为“镜”开展示范教育，激励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从中汲

取力量，找到差距、见贤思齐，进一步增强清正廉洁做表率、干

事创业敢作为、攻坚克难勇担当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。要切实

做好查办案件“后半篇文章”，做深做细做实以案促改工作，利

用典型案例警示教育资源、警示教育展等，以反面典型为“戒”

开展警示教育，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从中吸取教训，引以为戒、

自警自醒，真正以案促教、以教促改、以改促建，达到“查处一

案、警示一批、整改一片、规范一方”的效果。

五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提高政治站位，加强组织领导。全县各级党组织要充

分认识开展纪律教育学习宣传月活动的重要意义，切实履行好管

党治党的主体责任，立即部署安排，一级抓一级，层层抓落实，

将活动扎扎实实延伸到基层。主要负责同志要履行好第一责任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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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，班子成员要履行好职责范围内的责任，充分发挥示范带动

作用。县属企业、县直学校由其主管部门党组织按照活动要求，

认真组织指导开展。

（二）加大宣传力度，营造浓厚氛围。要充分发挥各类宣传

媒介的作用，加强宣传报道，营造多层级、立体化、全方位的纪

律教育氛围。县纪委将在旬阳党风廉政网设置专栏及时报道全县

各级各部门在活动开展中的好经验好做法，同时向安康党风廉政

网、廉洁安康微信公众号、陕西党风与廉政杂志、秦风网、陕西

纪检监察微信公众号等推送一批优秀专题文章，及时宣传报道全

县活动开展情况。

（三）注重统筹兼顾，促进工作融合。各级各单位要紧密结

合自身实际，把开展纪律教育学习宣传月活动与赵正永案以案促

改工作结合起来，与加强作风建设倡导新民风结合起来，与“四

个专项工作”结合起来，与本领域本单位的中心工作结合起来，

做到形式新、内容实、效果好。

（四）创新方式方法，提升活动质效。各单位要坚持效果导

向，在扎实抓好落实的基础上，要拓展教育载体，充分依托新媒

体技术，采取生动鲜活的表现形式和灵活新颖的传播方式，增强

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，保证活动质量，力求多出亮点、多出经

验，确保“规定动作”扎实到位，“自选动作”富有特色。

（五）加强督查指导，推动责任落实。全县各级纪检监察机

构要坚决履行好监督责任，加强对活动开展情况的监督检查。各

镇纪委负责对本镇活动开展情况的监督；县纪委监委各派驻（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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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构负责对驻在单位活动开展情况的监督；县纪委监委各纪检监

察室负责对联系单位活动开展情况的监督。省、市、县纪委将适

时对各级各部门或下属单位活动开展情况，重点是“规定动作”

落实情况进行督导或抽查，对发现的形式主义、走过场等问题，

要严肃追责问责。

各级各单位开展纪律教育学习宣传月活动的情况，于活动结

束后 5 日内以电子邮件方式报送县纪委监委纪检监察信息中心，

县纪委监委各派驻（出）机构、各纪检监察室要做好督导。

资料报送邮箱：xyjwjys@126.com

附：《全市第三个纪律教育学习宣传月党纪法规知识测试考

察篇目》

中

2

抄送：各镇纪委，委机关各室部（中心），县纪委监委各派驻（出)机构

中共旬阳县纪委办公室 2020 年 8 月 3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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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全市第三个纪律教育学习宣传月
党纪法规知识测试考察篇目

一、中央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和

要求

1.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

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（2018 年 1 月 11 日)

2.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

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（2019 年 1 月 11 日)

3.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四

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（2020 年 1 月 13 日）

二、党内法规

4.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（2017 年 10 月 24 日)

5.《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》（2015 年 10 月 18 日）

6.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(2018 年 10 月 1 日)

7.《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》（2016 年 10

月 27 日）

8.《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》(2016 年 10 月 27 日）

9.《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》（2019 年 9 月 1 日)

10.《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》（2017 年 7 月 1 日)

11.《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》（2019 年 1

月 31 日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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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有关廉洁从政的法规和文件

12.《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》（2019 年 3 月 17 日)

13.《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、密切联系群众的“八

项规定”》（2012 年 12 月 4 日）

14.《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》和《领导干

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查核结果处理办法》（2017 年 2 月 8 日)

15.《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（试行）》(2015 年 7

月 19 日）

四、有关处分的法律

16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》（2020 年 7 月 1

日)

五、涉及廉政勤政方面的法律

17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》（2018 年 3 月 20 日)

中共党员考察篇目为一至五项，非中共党员考察篇目为一、

三、四、五项


